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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 

2025 年西安市鄠邑区渼陂片区科创产业园土地收储项

目 

1.2项目单位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土地储备中心。西安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土地储备中心主要职责包括

规范土地市场，优化土地资源，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依法

通过收回、收购和征收等方式，对有潜在价值或尚未开发的

城市规划区内土地进行土地储备；对储备土地进行前期开发、

整理；进行资金筹备、资金测算；编制区域内土地储备规划、

计划；编制经营性用地、工业用地出让方案和组织招拍挂出

让工作。该中心已被列入自然资源部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由其实施相关土地储备工作符合政策要求。 

1.3项目性质 

新增土地储备项目。 

1.4项目总体情况介绍 

1.4.1 项目所在区域情况 

本次收储地块位于鄠邑区渼陂片区，渼陂片区是鄠邑区

打造“一核三心，两轴两带”空间格局的“一核”，即渼陂

科技绿芯。具体围绕渼陂湖打造鄠邑科技新城服务中心、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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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心等公共职能集中区域。围绕渼陂湖形成高校科研院所

引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孵化和领军科技企业培育的

创新空间。同时，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促进创新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共享。 

1.4.2 项目规划、计划、收储及拟发债情况 

本项目拟发债地块共 26 个，面积共计 54.6110 公顷

（819.1626 亩）。已实现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单元全覆盖，并

纳入 2025 年度西安市储备计划范围。具体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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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拟发债项目地块汇总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地块名称 地块标识码 位置 

发债面积 发债金额

（万元） 公顷 亩 

1 

2025 年

西安市鄠

邑区渼陂

片区科创

产业园土

地收储项

目 

渼陂湖科研用地 1A 6101182025R000685 鄠邑区

陂头村 

0.2574 3.8605 63.63 

渼陂湖科研用地 1B 6101182025R000245 3.5326 52.9892 873.29 

2 
渼陂湖科研用地 2A 6101182025R000789 鄠邑区

陂头村 

0.5967 8.9508 1566.38 

渼陂湖科研用地 2B 6101182025R000776 3.0905 46.3569 8112.79 

3 

渼陂湖科研用地 3A 6101182025R000664 
鄠邑区

陂头村 

0.4969 7.4541 1271.41 

渼陂湖科研用地 3B 6101182025R000228 1.9137 28.705 4896.56 

渼陂湖科研用地 3C 6101182025R000504 0.9134 13.7005 2337.1 

4 渼陂湖科研用地 4 6101182025R000214 
鄠邑区

陂头村 
4.2329 63.493 1031.72 

5 
渼陂湖科研用地 5A 6101182025R000203 鄠邑区

陂头村 

3.784 56.7603 920.76 

渼陂湖科研用地 5B 6101182025R000675 0.151 2.2652 36.74 

6 

渼陂湖科研用地 6A 6101182025R000643 
鄠邑区

陂头村 

0.4816 7.2237 19.38 

渼陂湖科研用地 6B 6101182025R000655 0.0566 0.8494 2.28 

渼陂湖科研用地 6C 6101182025R000193 2.3828 35.7423 95.91 

7 

渼陂湖科研用地 7A 6101182025R000615 

鄠邑区

陂头村 

1.4224 21.3357 383 

渼陂湖科研用地 7B 6101182025R000497 0.4552 6.8285 122.56 

渼陂湖科研用地 7C 6101182025R000626 4.6024 69.036 1239.25 

渼陂湖科研用地 7D 6101182025R000185 8.5219 127.8286 2294.62 

渼陂湖科研用地 7E 6101182025R000637 1.4286 21.4284 384.67 

8 

渼陂湖科研用地 8A 6101182025R000475 
鄠邑区

陂头村 

6.9306 103.9586 6590.38 

渼陂湖科研用地 8B 6101182025R000484 0.8753 13.1289 832.33 

渼陂湖科研用地 8C 6101182025R000176 2.0973 31.4598 1994.34 

9 

渼陂湖科研用地 9A 6101182025R000463 
鄠邑区

陂头村 

0.4574 6.8606 180.02 

渼陂湖科研用地 9B 6101182025R000605 1.3778 20.6663 542.27 

渼陂湖科研用地 9C 6101182025R000153 1.5075 22.6126 593.33 

10 
渼陂湖科研用地 10A 6101182025R000165 鄠邑区

陂头村 

2.6451 39.6769 534.56 

渼陂湖科研用地 10B 6101182025R000596 0.3994 5.9908 80.72 

合    计 54.6110 819.1626 37000.00 

1.5收储计划 

1.5.1 土地权属情况 

该项目所在批次土地原为玉蝉街办锦绣村、陂头村等有

关村组集体土地，分别经《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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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土批[2016]461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政土

批[2016]463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政土批

[2017]43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政土批

[2019]75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政土批

[2020]148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政土批

[2020]1103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政土批

[2020]1104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政土批

[2020]1105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政土批

[2020]1106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审批土地件》陕政土批

[2022]651 号批准，将该项目依法转用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

截止 2025 年 4 月项目部分尚未完成征收补偿。拟计划于 2025

年底完成储备。 

1.5.2 现状用途 

本项目现状为空地，征收清表未完成。 

1.5.3 符合规划情况 

2025 年西安市鄠邑区渼陂片区科创产业园土地收储项

目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内，符合已批复的《西安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 年）》相关要求。 

该项目规划用地性质等主要规划指标符合《西安城市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详细规划》相关管控要求。 

1.5.4 收储计划用途及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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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鄠邑区国土空间单元详细规划，该项目位于

KJ-HY-01 详规单元，规划用途为科研用地，容积率为 1-2。

项目完成储备后拟于 2026 年按照规划用途供应土地，供应

土地面积 45.0139 公顷（675.2100 亩）。 

表 2  项目收储地块及供应地块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收储面积

（公顷） 

收储面积

（亩） 

净地面积

（公顷） 

净地面积

（亩） 
用途 

供应 

时间 

1 
渼陂湖科研用地 1A 0.2574 3.8605 0 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1B 3.5326 52.9892 2.904 43.56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2 
渼陂湖科研用地 2A 0.5967 8.9508 0.504 7.56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2B 3.0905 46.3569 2.94 44.10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3 

渼陂湖科研用地 3A 0.4969 7.4541 0.1547 2.32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3B 1.9137 28.705 1.8193 27.29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3C 0.9134 13.7005 0.9133 13.70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4 渼陂湖科研用地 4 4.2329 63.493 3.2533 48.80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5 
渼陂湖科研用地 5A 3.784 56.7603 3.0273 45.41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5B 0.151 2.2652 0.106 1.59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6 

渼陂湖科研用地 6A 0.4816 7.2237 0.174 2.61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6B 0.0566 0.8494 0.0567 0.85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6C 2.3828 35.7423 2.3827 35.74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7 

渼陂湖科研用地 7A 1.4224 21.3357 1.292 19.38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7B 0.4552 6.8285 0.38 5.70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7C 4.6024 69.036 3.7047 55.57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7D 8.5219 127.8286 6.6333 99.50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7E 1.4286 21.4284 1.328 19.92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8 

渼陂湖科研用地 8A 6.9306 103.9586 5.6293 84.44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8B 0.8753 13.1289 0.78 11.7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8C 2.0973 31.4598 1.4047 21.07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9 

渼陂湖科研用地 9A 0.4574 6.8606 0.4573 6.86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9B 1.3778 20.6663 1.378 20.67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9C 1.5075 22.6126 1.1853 17.78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10 
渼陂湖科研用地 10A 2.6451 39.6769 2.2907 34.36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渼陂湖科研用地 10B 0.3994 5.9908 0.3153 4.7300 科研用地 2026 年 

合计 54.6110 819.1626 45.0139 675.2100 / / 

1.5.5 抵质押、查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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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项目涉及地块均不存在抵质押、查封情况。 

1.6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主要为收储成本及发债利息，总投资为

68456 万元，其中收储成本共计 60686 万元，包括土地征收、

补偿、整理、前期费用等；发债利息为 7770 万元。 

1.7主管部门责任 

（1）西安市鄠邑区财政局责任：根据地方土地储备项

目需求与偿债能力，申报专项债额度；将土地储备专项债纳

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确保“收支两条线”（土地出让收入

对应债务偿还）；监督资金使用合规性，严禁挪用至非土地

储备领域（如“以储代征”或房地产开发）；建立专项债风险

评估机制，动态监测地方债务率、土地出让收入波动等指标。 

（2）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西安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土地储备中心责任：制定土地储备年

度计划，明确收储地块范围、用途、规模及时序，确保与国

土空间规划衔接；审核项目合规性，包括是否符合用地政策、

征地程序合法性（如是否完成“征地批前程序”）；监督储备

土地出让流程，确保土地出让收入足额上缴国库，优先用于

偿还专项债本息；监测土地市场动态，及时调整储备策略（如

避免房地产市场低迷期集中供地）；负责档案管理及信息公

开，防止权属纠纷影响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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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鄠邑区政府责任：组织土地征收、拆迁、平整等

具体工作，确保按计划完成土地储备；协调自然资源、财政、

住建等部门，解决项目推进中的跨部门问题；定期公开项目

进展及土地出让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二、项目经济社会效益 

2.1社会效益 

2.1.1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在当前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下，地方财政面临挑战，整体

呈现紧平衡状态，而土地财政收入减少，使地方政府偿债来

源进一步降低。中央重启专项债券的发行，旨在优化期限结

构、降低利息负担、逐步缓解债务风险。专项债券以土地收

益作为还款来源，相比隐性债务更透明，降低了系统性风险，

避免财政危机转嫁为社会负担。 

2.1.2 优化城市功能与空间结构，实现土地高效利用 

该项目是落实西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鄠邑区功能

区定位，打造西安西南综合性新城的重要项目之一。渼陂片

区依托渼陂湖的历史资源，吸引与聚集创新产业及高校院所，

打造具有特色湖城魅力的生态科教创新高地。该产业项目实

施有利于优化城市功能与空间结构，实现土地高效利用。 

2.1.3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研项目通常附加值高，能快速拉动 GDP 增长，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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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通过形成产业集群（如科技园区、孵化器），增

强区域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吸引上下游企业聚集，提升区

域竞争力。 

2.1.4 吸引高端人才，推动产学研融合 

科研项目需要科研、技术、管理等多领域人才，带动高

技能人口流入。科研项目推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加速

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产学研融合。 

2.2经济效益 

本项目土地收回收购成本为 60686 万元，预计出让收入

67521 万元，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37000 万元，扣

除政策性专项基金等费用后，预计项目经济收益 57752 万元，

经济效益良好。专项债资金申请到位后可为地方政府提供低

成本、长期的融资工具，及时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加快收储

进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速存量土地盘活及区域城市更

新。地块入市成交及项目开发建设后可获得土地出让收入及

税收收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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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土地储备中心 

主管部门：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 

项目名称 2025 年西安市鄠邑区甘亭街办综合开发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项目 

主管部门 

及其编码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 261001 

项目实施 

单    位 

西安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鄠

邑分局土地储

备中心 

项  目 

负责人 
王宇 联系电话 

029-8482

0116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15,671.00 

债券资金：12,000.00 

其他资金：3,671.00 

项目周期 

项目建设期：2025 年 4 月-10 月（收储阶段） 

项目运营期：2025 年 12 月底前（土地出让阶段） 

预计开工期：2025 年 12 月-2030 年 4 月（项目实施阶段） 

总体目标 

总目标： 年度目标（2025 年-2030 年） 

目标 1 

项目将完成西安

市鄠邑区西大街

以北、西苑路西侧

5.8818 公 顷

（88.2271 亩）地

块收储。 

2025 年 

完成西安市鄠邑区甘亭街办土地

收储，总收储面积为 5.8818 公顷

（88.2271 亩）。并于 2025 年 12

月按照规划用途供应土地。 

目标 2 

提升区域形象和

吸引力，促进消费

经济发展，防范化

解区域金融风险，

并预计形成 32292

万元经济收益，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 

2026 年-2030

年 

经过土地出让后的项目开发等阶

段，提升区域形象和吸引力，促

进消费经济发展，防范化解区域

金融风险，并预计形成 32316 万

元经济收益，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项目绩效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绩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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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收储面积 
5.8818 公顷

（88.2271 亩） 
计划标准 

质量指标 
收储程序合规

率 
100% 行业标准 

时效指标 地块出让时间 2025 年 12 月 计划标准 

成本指标 

土地补偿费、安

置补助费 
1,123.00 万元 计划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

着物补偿费 
11,453.00 万元 计划标准 

税费 471.00 万元 计划标准 

土地开发费 624.00 万元 计划标准 

其他支出 200.00 万元 计划标准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预期经济收益 32,316.00 万元 行业标准 

化解区域金融

风险作用 
有效 计划标准 

社会效益指标 

区域吸引力增

强效果 
显著 计划标准 

区域城市服务

水平提升效果 
显著 计划标准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实施期 5 年 计划标准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地块内群众满

意度 
≥95% 计划标准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3.1编制依据及原则 

（1）编制依据 

①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主席令第 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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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主席令第 32

号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主席令

第 32 号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主席令第 29

号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主席令第 4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国务

院令第 743 号修订）； 

《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2006〕31 号）；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

〔2004〕28 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

〔2001〕15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

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2019 年自然资源部第 2 次

部务会议修订）； 

《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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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45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

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自然资源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自然资规

〔2025〕2 号）；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陕

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

订）；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节约集约用地促进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陕政办发〔2021〕21 号）； 

《陕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陕西省

水利厅、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等四部门关于印发<陕西省

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陕财办

综〔2021〕9 号）；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陕

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

订）；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节约集约用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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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陕政办发〔2021〕21 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

综合地价的通知》（陕政发〔2024〕4 号）； 

《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补贴办法的通知》（市政发〔2023〕5 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陕西省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的通知》（陕政发〔2019〕

17 号）； 

《陕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陕西省

水利厅、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等四部门关于印发<陕西省

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陕财办

综〔2021〕9 号）；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运用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发

〔2025〕324 号）；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土

地储备专项债项目申报审工作的通知》（市资源发〔2025〕

18 号）； 

《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土地储备专项债发行项目储

备工作的通知》（西安市财政局 2025 年 2 月 5 号）；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规范土地征收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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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储备供应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市政办发〔2023〕

15 号）； 

《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区征收农用

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鄠政发〔2024〕15 号）。 

②技术标准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1061-2021）； 

《土地估价参数调查测算指引》（T/CREVA 1101-2023）。 

（2）估算原则 

①综合分析原则 

土地是一种自然产物，同时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属性，

其取得和开发成本构成受各种自然、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因此，本次土地成本测算工作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全面分析

影响 2025 年西安市鄠邑区渼陂片区科创产业园土地收储项

目土地成本的各项自然、社会和经济因素。由于影响土地成

本的因素是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的，因此，土地成本测算应

综合分析影响土地成本的各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对土地成本的影响。 

②遵循国家政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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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一种稀缺且不可再生资源，近年来，随着人们对

土地利用需求的不断增加，导致耕地资源锐减，大量失地农

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为了更好的保护耕地资源，保障土地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国家及省人民政

府对土地征收过程中相关税费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使得土地取得成本有所提高。本次测算

工作中相关参数的取值，严格遵循国家现行的相关法规和政

策，合理确定各项参数的取值，客观、准确的测算本项目土

地储备成本。 

③以实际状况为依据原则 

由于不同的土地利用现状，地面附着物的差异较大，从

而导致土地征地成本出现较大的差异，为确保本次测算结果

的准确性，本次以测算范围内征地和土地开发实际发生的成

本为依据。 

④替代性原则 

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的

服务的效用相当或大体相似时，价格低者吸引需求，商品或

服务的价格是经过相互影响与比较之后来决定的。土地成本

测算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即要求成本测算结果不得明显偏

离周边近期房屋拆迁、土地征收及开发的成本价格。 

⑤测算时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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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金具有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付出或得到同样

数额的资金在在价值上是不等的。本次测算范围内土地拆迁

改造不可能在短期内一次性完成，因此，要求测算结果应是

测算对象在不同期限内客观合理的客观成本。 

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 

土地成本测算应将定性的、经验的分析进行量化，以定

量计算为主。对于影响土地成本难以定量的因素采取必要的

定性分析，定性分析的结果可用以土地成本测算成果的调整

和确定工作中，以提高测算成果的可靠性。 

3.2 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68456 万元，资金筹措渠道来源于

自有资金和债券融资，政府已投入资金 22867 万元，后续需

投入财政资金 819 万元，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37000 万元。发

债利息为 7770 万元。 

本项目土地收储成本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

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耕地开垦费、耕地占用税、新征地

农民养老保险资金、水利建设基金、土地开发费、地籍调查、

征地报批规费、文物勘探发掘费及其他费用，具体如下。 

①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土

地取得费即为征收补偿安置费用，主要包括被征收土地、地

上青苗、建筑物及构筑物的补偿费用及涉及人员的安置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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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四项费用。本项目所处区域位于西安市鄠邑区，本次测算

中，依据鄠邑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调查了区域土地征收

的实际案例，综合确定区域土地取得客观费用。根据《鄠邑

区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

通知》（鄠政发[2024]15 号），鄠邑区拓展区片综合区片价

为 65420 元/亩。根据估价人员调查了解，区域内土地征收时

实际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高于区片价执行，故确定本项

目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根据实际确定为 120000 元/亩，

经调查，该补偿水平能够代表该区域土地征收的一般水平，

故本项目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17857 万元，其中土地补

偿费 5357 万元，安置补助费 12500 万元； 

②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2019 年主席令第 32 号修订）的规定，征收农

用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制订；《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修订），文件中提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依据征地补

偿方案确定。经估价人员调查，本项目所处区域征地补偿方

案在制定中，目前区域青苗补偿费按照被毁青苗的耕地前三

年平均年产值的百分之九十补偿。本项目所处区域主要是水

浇地，一年两熟制，主要种植作物为冬小麦和夏玉米，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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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值水平相当。根据估价师调查了解，该区域水浇地的平

均年产值为 2000 元/亩，故本次评估青苗补偿费按本项目所

处 区 域 的 平 均 年 产 值 的 90% 计 ， 即 青 苗 补 偿 费

=2000×90%=1800 元/亩，地上附着物补偿一般因宗地位置的

不同、宗地征地时地上附着物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本项目所

处区域地上附着主要有田间道路等，经对该区域多宗地征地

费用分析了解，综合确定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7440 万

元； 

③新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根据《西安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规范土地征收拆迁安置储备供应工作实施办

法（试行）的通知》（市政办发〔2023〕15 号）“被征地农

民的养老保险费用标准按照《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被征

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办法的通知》（市政发[2023]5

号）执行。”根据市政发[2023]5 号文件第八条“城市批次用地

项目所需补贴资金由区县人民政府、西咸新区管委会、开发

区管委会列入土地征收成本，单独列支。用地主体明确的单

独选址项目所需补贴资金由用地单位列入工程概算，按照省、

市人民政府有关要求落实。”第九条“补贴资金总额=享受补贴

人员总数×补贴标准。”其中补贴标准由各区县人民政府、西

咸新区管委会、各开发区管委会科学确定。本项目为城市批

次用地项目，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费用需列入土地征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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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项目位于鄠邑区，经估价人员咨询了解，该区域征地

时平均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为 35000 元/亩，故新征地农民养老

保险资金为 5208 万元。 

综上确定相关税费 34389 万元。 

④土地开发费：土地开发费按项目设定条件下应投入的

各项客观费用计算。基础设施的规划配套标准不一样，对土

地开发成本的影响较大。本项目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外

“六通”（通路、通电、供水、排水、通讯、供气）宗地内“场

地平整”，经调查项目所处区域宗地开发配套投入状况，并结

合项目所处区域开发实际，开发投入水平，目前区域基础设

施配套已完善，该项费用为 0。 

⑤其他支出：包括围挡建设、现场管护、地籍调查、征

地报批规费、文物勘探发掘费等其他费用，合计 1000 万元

计。 

据此，本项目实施中拟定：对于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

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耕地开垦费、耕地占用税、

新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水利建设基金、地籍调查、征地

报批规费、文物勘探发掘费及其他费用支出 2025 年投入完

成。 

综上，本项目实施发生各类土地支出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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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地收储支出预测表 

项目 金额（万元）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17857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7440 

税费 

耕地占用税 3090 

耕地开垦费 23859 

水利建设基金 2232 

新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 5208 

土地开发费 0 

其他支出 1000 

合计 60686 

3.3资金投资计划 

（1）资金投资计划编制原则 

专款专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仅用于土地收储、前

期开发等，严禁挪用。 

收益平衡：确保项目收益（土地出让收入、税收等）覆

盖债券本息。 

风险可控：科学测算成本，预留不可预见费，防范市场

波动。 

动态调整：根据土地市场、政策变化优化资金使用节奏。 

（2）资金投资进度安排 

项目土地补偿等部分费用已于 2025 年以前发生，费用

为 22867 万元；剩余费用计划于 2025 年完成。 

（二）资金筹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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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资金筹措原则 

资金筹措的原则是指资金筹措应遵循的要求。包括以下

七个方面的内容： 

（1）合法合规性原则 

严格遵循政策框架：资金筹措需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法规，禁止

违规扩大债务规模或变相融资。 

纳入预算管理：专项债额度、用途及还款计划需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实现“借、用、还”全流程法定化。 

（2）项目收益自平衡原则 

收益覆盖本息：项目需通过土地出让收入实现收益覆盖

债券本息（覆盖倍数≥1.2 倍），严禁“重融资、轻收益”。 

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土地市场波动预警模型，若预期收

益下降 10%以上，需启动应急预案（如调整供地时序、压缩

成本）。 

（3）专款专用与精准投向原则 

资金用途限定：仅用于土地征收、拆迁、平整、基建等

直接成本，禁止挪用至房地产开发、债务利息支付等领域。 

投向精准匹配规划：资金筹措需与国土空间规划、产业

用地指南衔接，优先支持重点区域（如产业园区）和高效率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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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险可控性原则 

限额管理与风险预警：债券额度不得超过项目预期收益

的 70%，并动态监测地方债务率、土地去化周期等指标。通

过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系统”实时预警高风险地区。 

分层风险分担：政府端：财政预算兜底还款责任；市场

端：探索“专项债+保险”模式，对土地流拍等风险投保；社会

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土地开发，共担运营风险（如 ABO

模式）。 

（5）市场化与成本最优原则 

市场化发行定价：通过公开招标、承销团竞价确定债券

利率，降低融资成本。 

成本刚性约束：收储成本需按区域标准核定，禁止超标

准补偿或虚增成本；引入第三方审计，确保亩均收储成本不

超同类地块平均水平。 

（6）全周期透明监管原则 

穿透式资金监管：资金拨付至“土地储备专项账户”，通

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流向可追溯；每季度公开资金使用进度、

地块开发状态，接受社会监督。 

绩效挂钩机制：将资金使用效率（如亩均投资强度、地

块去化率）与地方政府考核、后续债券额度分配挂钩。 

（7）可持续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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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控制土地储备规模占年度土地

供应量的比例（通常≤30%），防止透支未来土地资源；探索

“土地+产业”综合收益模式，减少对单一土地出让的依赖。 

绿色集约导向：优先支持低效用地再开发、污染地块修

复项目，提升单位土地经济与生态价值。 

3.5项目投资额、自有资金到位情况、融资计划 

根据前文，项目总投资 68456 万元，其中：前期政府资

金投入为 22867 万元，后续需投入财政资金 819 万元，目前

资金需求为 37000 万元；发债利息为 7770 万元。 

计划发行 7年期专项债券 37000万元。2025年发行 37000

万元用于支付土地收储成本费用。债券到期后以土地出让收

入一次性偿还本金。 

3.6债券发行计划 

3.6.1 发行依据 

（1）发行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

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

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第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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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主体，具体发行工作由省财政部门负责。省政府依法承担

专项债券的发行、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 

（2）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举借债务

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第十条规定，财政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委员

会批准的专项债务限额内，根据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

并统筹考虑国家调控政策、各地区公益性项目建设需求等，

提出分地区专项债务限额及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方案，报

国务院批准后下达省级财政部门。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

各地试点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规模，应当在国务院批准的专

项债务限额内统筹安排，包括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上年

末专项债务余额低于限额的部分。 

（3）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

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119



25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第三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付息、

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4）建立地方政府债务应急处置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第五款规定，国

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

以及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第四（二）点“建立债务风

险应急处置机制”规定，各级政府要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建立

责任追究机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

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第 7.1 点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当地债务

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为加强政府债务管理，2016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关

于印发陕西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陕财

办〔2016〕172 号），建立了陕西省政府债务应急处置机制，

提前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3.6.2 发行计划 

2025 年西安市鄠邑区渼陂片区科创产业园土地收储项

目 2025 年申请发行 7 年期专项债券 37000 万元，以年利率

3%预计每年利息支出。债券发行计划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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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鄠邑区渼陂片区科创产业园土地储备项目发行计划 

（单位：万元、年） 

发行年份 发行额度 发行期限 

2025 年 37000 7 

3.6.3 发行场所 

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

将来条件具备时也可在银行柜台债券市场发行。 

3.6.4 品种和数量 

2025 年西安市鄠邑区渼陂片区科创产业园土地收储项

目专项债券计划 2025 年发行 7 年期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

债券发行总额 37000 万元，发行面值 100 元。 

3.6.5 时间安排 

按照省财政厅确定的时间发行。 

3.6.6 上市安排 

本期债券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上市交易。 

3.6.7 兑付安排 

利息按年支付，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 

3.6.8 发行费 

2025 年债券发行手续费为承销面值的 1‰，以及发行涉

及的登记服务费、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等费用，由各市、

县财政部门通过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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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招投标 

1．招标方式 

采用单一价格荷兰式招标方式，标的为利率，全场最高

中标利率为各期债券的票面利率。 

2．标位限定 

每一承销团成员最高、最低标位差为 50 个标位，无需

连续投标。以后年度视情况进行调整。 

3．参与机构 

陕西省政府债券公开发行承销团成员（以下简称“承销机

构”）有资格参与本次投标。 

4．招标系统 

由陕西省财政厅借用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招标发

行。 

3.6.10 分销 

本债券采取场内挂牌和场外签订分销合同的方式分销，

可于招投标结束后（一般为招投标后一日）进行分销。承销

机构间不得分销。承销机构根据市场情况自定分销价格。 

3.6.11 发行款缴纳 

承销机构于发行日第二日前，按照承销额度及缴款通知

书上确定金额将发行款通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缴入陕西省

国库。缴款日期以陕西省国库收到款项为准。承销机构未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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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缴付发行款的，按规定将违约金通过大额实时支付系统缴

入陕西省国库。 

四、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4.1现金流入 

现金流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基于该片区近几年土地

成交实际情况，结合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采取审慎原

则，综合确定地价水平。 

本项目土地用途规划为科研用地，面积 45.0139 公顷

（675.2100 亩），计划 2026 年 12 月前出让，科研用地单价

100 万元/亩，预计总收入 67521 万元。预估过程详见下文。 

影响科研用地地价的主要因素包括交通条件、基础设施

配套、商服繁华程度、生活服务设施等条件。目前该区域无

以出让方式成交的科研用地，科研用地隶属于公服用地，参

照西安市公服用地成交案例确定项目出让地价。经调查，西

安市公服用地成交价格介于 82.27 万元/亩-320.2 万元/亩，考

虑渼陂湖区域条件与以上案例区域条件之间的差异，并结合

该区域目前城市规划推算该区域科研用地现时地价，预估该

区域科研用地单价 100 万元/亩，该结果充分考虑了区域土地

市场的变化情况，符合区域科研用地土地市场实际。 

4.2现金流出 

4.2.1 政策性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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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资

金、廉租住房资金、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等。其中： 

a.根据《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

发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4]8 号），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来源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市（地、州、

盟）、县（市、旗）从土地出让金中按规定比例划出的专账

管理的资金。开发比例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得低于

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基于审慎的基本原则，按照 15%

的比例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b.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

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48 号）,按

照当年缴入国库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农

田水利建设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c.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

资金 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 号），按照当年

缴入国库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

的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当年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教育

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d.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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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财综〔2011〕41 号），

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保

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不低于 10%的

比例安排资金，市县可根据实 际确定比例。目前西安市按

照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

（陕政发〔2011〕42 号）文件规定，住房保障基金以土地出

让收入的 3%计提。 

e.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

的通知》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

68 号），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

4%计提。 

4.2.2 债券费用 

本项目现金流出主要分为项目期：储备成本（专项债本

金）、专项债发行费用及利息支出。运营期（偿债期）：债

券本金偿。 

（1）专项债本金：37000 万元。 

（2）专项债发行费用：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按照债券

发行金额的 1‰预计，预计债券发行费用为 37 万元。 

（3）专项债利息及本金偿还：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

行计划，以年利率 3%预计每年利息支出，7 年期债券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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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支付利息。本项目债券利息支出如下表所示： 

表 6 土地专项债利息支出预测表 

单位：万元 

时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合计 

专项债利息支出 1110 1110 1110 1110 1110 1110 1110 7770 

4.3 资金平衡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 67521 万元，可用

于还款的纯收益为 57752 万元，土地专项债券金额 37000 万

元，专项债券利息 7770 万元，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覆盖

倍数为 1.29，项目资金平衡测算如下： 

表 7  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偿还专项债本息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因素 预测情况 

1 土地出让收入 67521 

2 土地收储成本 37000 

3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7770 

4 土地出让净收益=1-2-3 22751 

5 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小计（5.1 至 5.5 之和) 9769 

5.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614 

5.2 教育资金＝（1-2-3-5.1) *10% 2214 

5.3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1-2-3-5.1) *10% 2214 

5.4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1*3% 2026 

5.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4% 2701 

6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1-5 57752 

7 专项债券本息和=2+3 44770 

8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的覆盖倍数＝6/7 1.29 

4.4 结论 

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结合项目资金平衡

测算结果，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率为 1.29 倍，

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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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风险分析 

5.1 影响项目收储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5.1.1 项目实施风险 

风险表现：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因拆迁安置困难、工

程建设延误等原因，导致项目无法按时完成，影响土地出让

和收益。 

控制措施：加强项目前期的拆迁安置工作协调，制定合

理的拆迁计划和补偿方案，确保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建立项

目进度跟踪和监督机制，对工程建设进行严格管理，及时解

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项目按时完工。 

5.1.2 管理与运营风险 

风险表现：项目管理不善，可能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资产闲置浪费等问题。 

控制措施：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加强对资金使用、

资产运营等环节的监管。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

力，定期对项目进行审计和评估，及时发现和纠正管理中的

问题。 

5.2 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表现：债券发行可能面临市场认购不足，导致资金

筹集困难；或土地出让收入不稳定，无法按时足额偿还债券

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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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提前做好市场调研和分析，合理确定债券发

行规模和发行时间，提高债券的吸引力。同时，要对土地市

场进行准确预测，制定合理的土地出让计划，确保有稳定的

收入来源用于偿债。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在土地出让收入

不足时，用准备金弥补缺口。 

5.3 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表现：土地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

大，可能出现土地价格下跌、需求不足等情况，影响土地出

让收益。 

控制措施：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土地市场动态，加

强市场分析和监测。合理确定土地储备规模和结构，避免过

度储备。对于储备土地，可根据市场情况适时调整用途或开

发强度，提高土地的市场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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